
华泰财险附加预付赔款条款(版本 2) 

（注册号：09AD2020000210145） 

兹经双方同意，发生承保风险损失时，在双方确认损失金额超过约定金额时，应被保险人要求，

本公司在被保险人提出要求后 30 个工作日内预付确认损失金额的 50%作为预付赔款。 

 

 


